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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党内监督，发展

党内民主，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

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坚持党的先进性，始终

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

本条例。 第二条 党内监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党要管党、从严

治党的方针。 第三条 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

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 第四条 党

内监督的重点内容是： （一）遵守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

，维护中央权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

组织决议、决定及工作部署的情况； （二）遵守宪法、法律

，坚持依法执政的情况； （三）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情况

； （四）保障党员权利的情况； （五）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中执行党和国家有关规定的情况； （六）密切联系群众，实

现、维护、发展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情况； （七）廉洁自律

和抓党风廉政建设的情况。 第五条 党内监督要与党外监督相

结合。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应当自觉接受并正确

对待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第二章 监督职责 第六条 党的各

级委员会在党内监督方面履行下列职责： （一）领导党内监

督工作，明确同级纪委和党委工作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

关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别的党组（党委）在党内监督方面的任



务和要求； （二）制定贯彻上级党组织和同级党的代表大会

关于加强党内监督工作决议、决定的措施，研究解决党内监

督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三）对党委常委、委员，同级纪委

和党委工作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关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别

的党组（党委）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 （四）对下

一级党组织及其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进行监督； （

五）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和基层委员会监督上级党委、纪委

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派出

的工作委员会，按照有关规定对所属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

进行监督。 第七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委员在党内监督方面的责

任： （一）对所在委员会、同级纪委和党委工作部门、直属

机构、派出机关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别的党组（党委）的工作

进行监督； （二）对所在委员会、同级纪委的常委、委员和

党委工作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关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别的

党组（党委）的负责人进行监督； （三）党的地方各级委员

会委员和基层委员会委员，对本条第（一）、（二）项所列

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问题和意见，署真实姓名以书面形

式或其他形式向党委常委会、同级纪委常委会提出或向上一

级党委、纪委反映； （四）中央委员对中央政治局委员、常

委的意见，署真实姓名以书面形式或其他形式向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或中央纪委常委会反映。 对委员署真实姓名反映的问

题、意见和建议，有关部门或人员应当及时转达，不得扣压

；有关党组织应当及时研究、处理并以适当方式答复。 第八

条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中央纪

委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党的地方各级纪委和基层纪委在同

级党委和上级纪委领导下，在党内监督方面履行下列职责： 



（一）协助同级党的委员会组织协调党内监督工作，组织开

展对党内监督工作的督促检查； （二）对党员领导干部履行

职责和行使权力情况进行监督； （三）检查和处理党的组织

和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

件； （四）向同级党委和上一级纪委报告党内监督工作情况

，提出建议，依照权限组织起草、制定有关规定和制度，作

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 （五）受理对党组织和党员违犯党

纪行为的检举和党员的控告、申诉，保障党员的权利。 党的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出的纪律

检查工作委员会，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监督职责。 纪委对派驻

纪检组实行统一管理。派驻纪检组按照有关规定对驻在部门

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监督。 党的地方和部门纪委、

党组纪检组可以直接向上级纪委报告本地区、本系统、本单

位发生的重大问题。 第九条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在

党内监督方面的责任： （一）对所在委员会及其派驻机构、

派出的巡视机构的工作进行监督； （二）对所在委员会常委

、委员和派驻机构、派出的巡视机构的负责人进行监督； （

三）党的地方各级纪委委员和基层纪委委员，对本条第（一

）、（二）项所列纪检机关（机构）和党员领导干部的问题

和意见，署真实姓名以书面形式或其他形式向纪委常委会、

同级党委提出或反映，对所在委员会委员、常委的意见还可

以向上一级党委和纪委反映； （四）中央纪委委员对中央纪

委常委的意见，署真实姓名以书面形式或其他形式向中央纪

委常委会或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反映。 对委员署真实姓名反映

的问题、意见和建议，有关部门、机构或人员应当及时转达

，不得扣压；有关党组织应当及时研究、处理并以适当方式



答复。 第十条 党员在党内监督方面的责任和权利： （一）及

时向党组织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 

（二）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

下，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或向党的组织提出保留，并且可以把

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反映，但不得公开发表

同中央决定相反的意见； （三）在党的会议上有根据地批评

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

错误； （四）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纪违法的事实

，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 （五）参加党组织开展的评议党

员领导干部活动，发表意见。 第十一条 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

表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除履行党员的监督责任和享有党员

的监督权利外，按照有关规定对其选举产生的党的委员会、

纪律检查委员会及其成员进行监督，反映所在选举单位党员

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章 监督制度 第一节 集体领导和分工负

责 第十二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

结合的制度。凡属方针政策性的大事，凡属全局性的问题，

凡属重要干部的推荐、任免和奖惩，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

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

论作出决定。党的委员会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

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同时要关心全局工作，积极参与集体领

导。 党的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应当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

，支持领导班子成员在职责范围内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领

导班子成员要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维护和增强领导班子的

团结。 第十三条 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应当制定、完善并严格执

行议事规则，保证决策科学、民主。 按照议事规则应当由集

体讨论决定的事项，必须列入会议议程。 党的各级领导班子



讨论决定事项，应当充分发表意见，对于少数人的不同意见

，应当认真考虑。各种意见和主要理由应当如实记录。讨论

干部任免事项，还应当如实记录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

定的情况。领导班子成员个人向党组织推荐领导干部人选，

必须负责地写出推荐材料并署名。 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决定重

要事项，应当进行表决。表决采用口头、举手、无记名或记

名投票等方式。表决结果和表决方式应当记录在案。 第十四

条 对于应当经集体讨论决定的事项而未经集体讨论，也未征

求其他成员意见，由个人或少数人决定的，除遇紧急情况外

，应当区别情况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 党的各级领导班子

成员不遵守、不执行集体的决定，或未能按照集体的决定和

分工履行自己的职责，给工作造成损失的，应当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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